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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为实施诈Z骗等违F法犯Z罪活动发布信息”的认定

根据刑F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一第1款第三项的规定，非F法利用信息网络罪的客观行为方式包括“为实施
诈Z骗等违F犯Z活动发布信息”。从实践来看，为便利相关案件办理，对于“实施诈Z骗等违F法犯Z罪活
动”的主观目的，宜允许根据客观行为加以推定。具体而言，可以根据如下客观情形推断行为人主观上
具有“实施诈Z骗等违F犯Z活动”的目的：(1)曾因发布违F犯Z信息受过刑事追究，中堂刑事律师，或者
曾因发布同类信息受过行政处罚的。这主要是从行为人的一贯表现推定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当然，由于
刑事追究与行政处罚存在差异，故而，如果行为人曾因发布违F犯Z信息受过行政处罚，但此次发布的信
息系不同类信息的，不宜推定行为人为实施违F犯Z活动发布信息(2)为实施相关违F犯Z活动准备工具、制
造条件或者已经着手实行的。例如，行为人已在购买相关作案工具，可以推定为实施相应违F犯Z活动发
布信息。当然，由于上述情形系推定，应当允许行为人提出反证，即有证据证明确非为实施违F犯Z活动
发布信息的除外。

侵F犯知识产权罪的特征

(一)假J冒行为

所谓假J冒行为，是指未经权利人同意或许可，第三人在其制品上标注知识产权权利人的专利标记、商标
、名称等。

(二)非F法出售

销售未经许可而载有与受保护的商标、专利或实质相同的标志的任何相同物品。

(三)非F法制作



一是未经授权而制作；二是超越授权范围而制作。

侵F犯知识产权罪的特征

(一)假J冒行为

所谓假J冒行为，刑事律师案件，是指未经权利人同意或许可，第三人在其制品上标注知识产权权利人的
专利标记、商标、名称等。

(二)非F法出售

销售未经许可而载有与受保护的商标、专利或实质相同的标志的任何相同物品。

(三)非F法制作

一是未经授权而制作；二是超越授权范围而制作。

关税税率变动是否影响偷逃应缴税额的认定

由于关税税率往往基于国家政策等因素适时作出调整，有些走S私案件会出现进口税率较高，刑事律师全
覆盖，而在案发或审判时的关税已经降低甚至免征的情况。针对关税税率变动是否影响偷逃应缴税额的
认定，研讨会形成了两种意见：

少数意见认为，关税税率调整在性质上属于政策、法律变更范畴，应当遵循刑F法上的从旧兼从轻原则，
以变动后的关税税率重新核定偷逃应缴税额。

多数意见认为，关税税则委会、总署对于关税税率的调整，不属于刑F法意义上的政策、法律变更，不具
有溯及既往的效力，故并不影响走S私犯Z罪行为时偷逃应缴税额的认定

刑事律师案件-中堂刑事律师-大洲律师由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提供。刑事律师案件-中堂刑事律师-大洲律
师是广东大洲律师事务所（www.0769xsls.com）今年全新升级推出的，以上图片仅供参考，请您拨打本页
面或图片上的联系电话，索取联系人：胡律师。同时本公司（www.0769xingbian.cn）还是从事东莞刑事
律师，东莞刑事辩护律师，东莞刑事案件律师的厂家，欢迎来电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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